泰兴市教育局文件
泰教基〔2017〕18号
市教育局关于举办2017年泰兴市中小学

班主任基本功比赛的通知

各中小学：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省总工会十三届五次全委会和市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探索新形势下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提升班主任队伍专业化水平，经研究，决定举办2017年泰兴市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比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聚焦班主任主题教育活动的设计能力，关注班主任活动过程中解决难点问题的能力，考查班主任掌握、运用相关政策和德育原理加强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的能力，提升班主任建班育人的基本功。
二、比赛形式

比赛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部分：

1.笔试（权重40%）：相关理论知识测试、主题班（队）会方案设计；

2.面试（权重60%）：教育故事演讲、模拟情景问答、回答评委提问。
三、参赛对象及名额分配

（略）
四、比赛时间
1.学校比赛：2017年3月16日至4月16日。
2.市级比赛：2017年4月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五、相关要求

（略）
附件：
1.2017年泰兴市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比赛方案
2.2017年泰兴市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比赛参赛名单汇总表
泰兴市教育局 
2017年3月16日

附件1

2017年泰兴市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比赛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立德树人”要求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意见》《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精神，进一步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促进全市班主任队伍的整体提升，特制定本方案。
一、参赛对象及名额分配
1.参赛对象为45周岁以下（含45周岁）从事班主任工作5年以上、在编在岗的中青年优秀班主任。
2.各校按照确定的名额推荐上报参赛选手。要切实“以赛促建、以赛促研”，层层组织初赛，选拔推荐能够代表本校班主任工作水平的优秀班主任参赛。参加过江苏省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的选手不再参加本次比赛。
二、比赛内容和形式
比赛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部分。
1.笔试（权重40%）。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主题班会方案设计和相关知识测试。主题班会设计方案要体现教育性和完整性，一般包括题目、教育背景、教育目标、前期准备、实施过程等基本内容。其中实施过程要具体、明晰、可操作，设计方案字数不超过2000字。相关知识题是指班主任应知应会的基础性题目，主要涉及班主任工作的基本内容，采取“选择”和“填空”两种题型。笔试时间为90分钟，试卷满分为100分。根据笔试成绩，按照一定比例择优选出面试候选人，笔试成绩按40%计入最后总分。
2.面试（权重60%）。主要包括三个环节：一是教育故事演讲。采用当场抽签的方式，要求参赛选手讲述班级管理和学生教育中的故事，其中的得失成败和个人的专业成长，要有真情实感并渗透相关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二是模拟情景问答。采用当场抽签的方式，要求参赛选手根据题目提供的具体情景，进行模拟性的体验和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三是回答评委提问。要求选手紧扣评委提出的问题，陈述观点。面试时间为15分钟，其中教育故事演讲为5分钟，模拟情景问答为7分钟，回答评委提问为3分钟。面试共60分，其中教育故事（班主任自备）30%，情景模拟题（教育局提供）50%，评委问答20%。面试满分为100分，按照60%计入最后总分。
三、评分原则
1.主题班（队）会方案的评分原则
（1）主体性。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面向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尊重他们的特殊需要和兴趣爱好；强调学生的参与体验和亲身经历，重视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自我生成和创造性建构，充分为学生的自主性发挥开辟广阔的空间。
（2）针对性。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聚焦一个主题，注重正面引导，紧密联系学生需求和班队实情开展教育活动。
（3）适切性。根据教育规律和学生年龄特点设计活动，目标贴切，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学生活动空间较大；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为学生所喜闻乐见。
（4）操作性。教育设计体现结构化，具有清晰的层次感，富有内在的逻辑性；实施步骤具体，过程完整，操作性强。
（5）创新性。锐意进取，立意新颖，方法和形式生动、多样，求新忌陈，不落俗套，具有时代特点，富有创意，体现新思路、新角度、新特色和新水平。
（6）规范性。方案书写有必要的元素，符合规范的设计体例；语言文字生动流畅，富有感染力；队会要强调仪式。
2.面试的评分原则
（1）基本素质评价：包括仪容仪表、语言表达、思维逻辑、临场应变等。
（2）专业素养评价：包括专业素养掌握程度、教育观念更新程度、教育目标适切程度、教育方法创新程度、教育效果体现程度等。
（3）个性特色评价：包括个性表现、思路新颖、活动富有独创性等。
四、参考资料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
3.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5.教育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
6.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意见》；
7.教育部《中小学生守则（2015年修订）》；
8.教育部《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
9.江苏省文明委《关于在全省开展未成年人文明礼仪养成教育的意见》；
10．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编写：《班主任专业基本功》（齐学红、黄正平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2版；
11．2016年以来的国内外重要时事。
附件2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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